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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等  別：普通考試 
類科別：法律廉政、財經廉政人員 
科 目：公務員法概要(包括任用、服務、保障、考績、懲戒、交代、行政中立、利益衝突迴避與 
財產申報) 
 
一、警察人員甲為原住民，於假日在家喝酒，並擬與其朋友乙外打獵，於清槍過程中槍枝走火，誤

傷乙，甲火速開車將乙送至醫院。後檢察官對於該事件，就誤傷乙部分因甲已與乙和解，故為

緩起訴之決定；就酒駕部分，則因認為是緊急避難，故為不起訴之決定。惟甲之服務機關於之

後評定其年終考績時，仍以甲酒駕為理由，評定其年終考績為丙等。甲不服，向公務人員保障

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該委員會應為如何之決定？請說明之。(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關鍵在於酒駕部分，已被檢察官認定是緊急避難，而為不起訴之決定，惟甲

服務機關於評定其年終考績時，仍否再以甲酒駕為理由，評定其年終考績為丙等： 
在解題時宜先論述刑事責任與行政責任二者性質不同，公務人員酒駕予以刑罰後再依考績法

覈實評定考績與課予相關之懲處不違反一事不二罰。 
酒駕部分，被檢察官認為是緊急避難不起訴，惟服務機關仍否評定其年終考績丙等，仍需依

據銓敘部前曾作成丙等條件一覽表，作涵攝判斷。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銓敘部所為之丙等條件一覽表 
《命中特區》(志光出版社，11007)/AH70/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第 7 章/P383-P384 

【擬答】《楊易老師解題》 
本案甲之服務機關於之後評定其年終考績時，以甲酒駕為理由，評定其年終考績為丙等，有無理

由分析如次： 
按公務人員如有酒駕，甚至肇事，除違反行政秩序罰及刑事法令外，各機關亦應依考績法相關規定覈

實評定適當之考績等次及課予相當之懲處，蓋行政秩序罰及刑事法令與考績法及懲處兩者處分之性質

不同，處分機關迥異，且公務員違法行為，除須負刑事責任外，尚有行政責任，因此，公務人員如有

酒駕除違反行政秩序罰及刑事法令外，各機關亦應依考績法相關規定覈實評定適當之考績等次及課予

相當之懲處，並不違反一事不二罰。 
公務人員考績法(下稱考績法)第 2 條規定，公務人員之考績，應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旨，作準確

客觀之考核。惟查考績法及其施行細則，並未就丙等條件明定，茲考量部分機關對於考績案件有未覈

實考評情形，為符上開考績法立法意旨，銓敘部前曾作成丙等條件一覽表(102 年 1 月 3 日部法二字第

1023681986 號函)請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並轉知所屬機關略以，對於違法失職、涉及弊案或符合該函

所附一覽表所定各該條件之受考人，其考績等次不宜考列甲等，情節重大或確有具體事證者，考績        
等次以考列丙等以下為宜。以該函釋雖為行政指導性質，係作為各機關辦理所屬公務人員考績之參考

，惟酒駕行為造成社會影響甚鉅，如酒駕之公務人員有丙等條件一覽表所定「言行失檢，損害機關聲

譽，有具體事證」之情形者，機關應本於考績法立法意旨，衡量其全年工作績效表現、平時成績紀錄

及獎懲情形，覈實評定適當之考績等次。 
綜之，本案警察人員甲縱然酒駕，惟其係因緊急避難，尚無法構成上述丙等條件一覽表所定嚴行失檢

，損害機關聲譽，有具體事證之情形，甲之服務機關對渠所為丙等處分應無理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應予撤銷機關所為的丙等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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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務員懲戒權與公務人員懲處權之行使期間為何？請說明之。(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懲戒權及懲處權的行使期間為考前提醒必考重點，除將上述行使期間精確回答外，

倘能適度引用釋字第 583 號解釋重點，甚至點出公法時效為絕對法律保留，公務人員考績法修

法草案擬將懲處權時效以法明定，能更加凸顯答題的深度。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公務員懲戒法第 20 條及銓敘部 109 年 6 月 18 日─部法二字第

1094946775 號令 
《命中特區》志光出版社，11007)/AH70/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第 7 章 P418-420，第 8 章

P447-448 
【擬答】《楊易老師解題》 
為避免對涉有違失之公務員應否予以懲戒或懲處，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懲戒及懲處權於經過相

當期間不行使者，即不應再予追究，以維護公務員權益及法秩序之安定，以下就懲戒及懲處權的

行使期間，說明如次： 
依據公務員懲戒法(以下簡稱懲戒法)第 20 條規定，公務員懲戒權的行使期間：  
應受懲戒行為，自行為終了之日起，至案件繫屬懲戒法院之日止，已逾十年者，不得予以休職之懲

戒。 
應受懲戒行為，自行為終了之日起，至案件繫屬懲戒法院之日止，已逾五年者，不得予以減少退休

（職、伍）金、降級、減俸、罰款、記過或申誡之懲戒。 
前 2 項行為終了之日，指公務員應受懲戒行為終結之日。但應受懲戒行為係不作為者，指公務員所

屬服務機關或移送機關知悉之日。 
免除職務、撤職係屬較嚴重之懲戒處分，如公務員應受上述處分，即已不適宜繼續擔任公務員，為

免因違失行為完成後，至案件繫屬於懲戒法院之時間過長，懲戒法院無法為上述懲戒處分，以淘汰

不適任公務員。爰參酌德國聯邦公務員懲戒法規定，未設行使懲戒處分之期間限制，併此敘明。 
依據銓敘部 109 年 6 月 18 日─部法二字第 1094946775 號令懲處權的行使期間： 
為符合司法院釋字第 583 號解釋有關公務人員懲處權之行使期間，應類推適用公務員懲戒法相關規

定，以及不同懲處種類之懲處權行使期間應有合理區分之意旨，各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

稱考績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對公務人員所為之一次記二大過處分，無懲處權行使期間

限制。各機關依考績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對公務人員所為之記 1 大過、記過或申誡處分，

自違失行為終了之日起，已逾 5 年者，即不予追究。上開行為終了之日，指公務人員應受懲處行為

終結之日；但應受懲處行為係不作為者，指有權辦理公務人員懲處之機關知悉之日。 
有關平時考核懲處案件，其違失行為發生在新令釋發布前，懲處權行使期間以最有利於受考人之規

定為準。 
 
三、關於各機關組織法所定職務之列等，公務人員任用法有何規範？請說明之。(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是屬於人事體制章的基本題型，應答關鍵須寫出職等相關的概念，對於人事

行政的同學算是稀鬆平常的考題，但卻是第一次出現在廉政的公務員法，解題的關鍵必須能將

職等、職務列等及職務列等表的概念將法規及內涵的重點帶出，於結語時倘能適度評論職等的

缺失，將使答題的面向更加完整。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3、6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4 條 
《命中特區》志光出版社，11007)/AH70/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第 2 章 P65-68 

【擬答】《楊易老師解題》 
我國的人事體制乃合併係將簡薦委制與職位分類制合併而成立人事制度，兼採兩制之長而去其短，

採官等與職等併立。 
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下稱任用法)第 3條略以，職等係工作職責程度（即工作繁簡難易、責任輕重）

及所需資格條件的區分，復查任用法第 6 條規定，各機關組織法規中應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進用

之職務，均應列等，以下就各機關組織法所定職務之列等的相關概念包括職務列等及職務列等表，

依據任用法的規範整理如下：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0 普考） 

共 5 頁 第 4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職務列等及職務列等表的意義：職務列等之意義，依規定程序，將機關組織法規所定之職務，按其職

責程度（繁簡難易、責任輕重）及所需資格條件，依職等標準依序列入適當職等（可列入一個職等或

最多跨三個職等），這個過程稱為職務列等（任用法§6）。又將各種職務，按其職責程度（繁簡難易

、責任輕重）及所需資格條件依序列入適當職等之文書，即所謂職務列等表。 
職務列等表在人事行政上之主要作用：係作為各機關職務訂列官等職等的作業標準，即將全國各機關

所有職務予以統一列表規定職等，以免在各機關組織法規中一一規定其職務列等，造成分歧與不平。 
職務列等訂定的依據及應考慮那些因素（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6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4 條規定）： 
各機關組織法規中應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進用之職務，均應列等。各機關組織法規所定之職務，應

就其工作職責及所需資格，依職等標準列入職務列等表。必要時，一職務得列二個至三個職等。 
依據機關層級、業務性質及指揮系統分別訂定職務列等表，同層級機關統一訂定一職務列等表，性

質特殊或自成系統之機關（構）得另行訂定之。 
前項職等標準及職務列等表，依職責程度、業務性質及機關層次，由考試院定之。必要時，得由銓

敘部會商相關機關後擬訂，報請考試院核定： 
職責程度：為職務職等高低的最主要考量因素，工作的職責程度、責任輕重及所需資格條件顯有

差別者，應訂列不同職等，工作越繁雜，責任越重，所需資格條件越高，職務列等理應較高。 
業務性質：業務的專業、所需經驗程度較高或業務性質較特殊，職務職等即應更高，例如安全機

關業務屬性特殊，其列等較一般機關列等較高。 
機關層次：機關層次亦為職務列等的考量原則之一，機關層級較高通常代表所擔負職責較高，例

如中央機關的職務職等通常較地方機關為高，中央一級機關的職務列等較中央二、三級機關的職

務列等為高。 
職務列等表訂定原則： 
各機關組織法規中應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進用之職務，均應列等。 
同層級機關統一訂定一職務列等表，性質特殊或自成系統之機關（構）得另行訂定之。 
各職務應依職責程度、業務性質及機關層次，參照職務列等標準列入適當之職等，一職務以列一個

職等為原則，必要時，一職務得列兩至三個職等。 
相同職稱職務者，不論職務性質是否相同，如其職責程度及所需資格條件相當者，均應列為相同職

等，於同一職務列等表中應僅列一個職稱。 
在同一職務列等表中，層級相當或層次相同之不同機關或單位，如甲、乙兩機關首長，因職責程度

等條件有別，而其所訂職等不同時，均應分別於各該職務註明機關或單位名稱。 
機關副首長、單位副主管所列職等，不得高於其首長或單位主管所列職等（最高僅得與其首長或主

管所列職等相同）。 
不同層級機關同一職稱之職務，雖然業務性質相同，如職責程度及所需資格條件顯有差別者，應訂

列不同職等。 
又目前職務列等存有若干問題，例如法定職務列等之考量因素問題，宜儘量避免考慮機關層次，

如強調層級，認為中央機關所有職位之職責程度均較地方機關列等為高，不符職務列等是一個絕

對附屬於工作的概念，與擔任該工作的人員地位無關，且不符憲法中央與地方均權的精神。再者，

迭有地方機關反映地方機關職務列等偏低，以及委任職務得列薦任官等比例亦低，影響人才下鄉

及留鄉之意願，以上均有待積極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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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務員得否兼任仲裁人？請說明之。(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2.《破題關鍵》本題係在測驗應考人就公務員服務法規定對於公務員在職期間的兼職的規定能否

精準掌握，可引述的法條為服務法第 14 條、第 14 條之 2，但是這題很多同學可能會將仲裁人

解為服務法第 14 條「業務」範圍，但是仲裁人與狹義業務(領證職業並受主管機關監督)及廣

義業務(反覆從事同種類或固定經常持續)性質有間，其應屬於第 14 條之 2 的非以營利為目的

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並且受有報酬，爰此，應答時如能將相關規定引述固能獲得基本分數，

但如果性質判斷上錯誤，對於分數恐怕會有一定的影響。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第 14 條之 2 

銓敘部 108 年 11 月 25 日部法一字第 1084876512 號函 
公務員兼任非營利事業或團體受有報酬職務許可辦法第 5 條 
《命中特區》志光出版社，11007)/AH70/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第 9 章 P521-529 

【擬答】《楊易老師解題》 
有關公務員得否兼任仲裁人疑義，謹依據公務員服務法(下稱服務法)及相關解釋(銓敘部 102.10.16. 
部法一字第 1023772181 號)說明如下： 
查服務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依據銓敘

部 108 年解釋函(108 年 11 月 25 日部法一字第 1084876512 號函) 略以，……業務部分：經綜整司法院

以往就業務之個案所為解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及法院等相關判決，包括醫師、律師、會計師等領證

職業，以及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事務。復查同法第第 14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公務員兼任非

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受有報酬者，應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

可。 
次查銓敘部相關解釋函(85 年 10 月 11 日 85 台法二字第 1363789 號、91 年 12 月 26 日部法一字第

0912206418 號及 92 年 5 月 13 日部法一字第 0922232773 號)意旨，以仲裁機構性質係屬非以營利為目

的之公益社團法人，且仲裁人就其所仲裁事件，受有仲裁費、交通費、食宿費等費用，為服務法第 14
條之 2 規定所稱之報酬，故公務員如欲兼任仲裁機構之仲裁人，自應依該法第 14 條之 2 規定，由服

務機關（或上級主管機關）依個案實際情形，審度有無公務員兼任非營利事業或團體受有報酬職務許

可辦法第 5 條第 1 項：「公務員之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服務機關或上級主管機關應不予許可：一

、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虞者。二、有損機關或公務員形象之虞者。三、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者。

四、有營私舞弊之虞者。五、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之虞者。六、有利用政府機關之公物或支用公款

之虞者。七、有達反行政中立規定之虞者。八、有危害公務員安全或健康之虞者。九、與本職工作性

質不相容者。」不得兼職之規定，並能維持機關業務推動之需要後，始決定是否予以許可，方屬適法

及允當 
 


